
 

致：樓宇安全及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 

  劉秀成主席 

 

 

劉主席： 

 

要求召開特別會議跟進馬頭圍道塌樓死因聆訊結果 

 

  土瓜灣馬頭圍道 45J 樓宇倒塌的死因聆訊已結束，裁判官同

意專家證人指樓宇倒塌前 2 個月，樓宇已處於「彌留狀態」，有隨時

倒塌的可能，認為屋宇署早前巡查樓宇時實應考慮封樓，並嚴厲批評屋宇

署測量師「交行貨」，巡查工作馬虎草率，以至流水作業式地「自動波」

發出沒有限期的維修勸諭信。 

裁判官並提出建議，包括對列為第一及二級狀況的緊急樓宇，即屬即

時處理或十日內要處理的個案，都應派出結構工程師陪同測量師視察，並應

直接向業主發出有限期的修葺令，然後每兩周巡查一次，確保業主有履行修

葺令。而據報導，屋宇署正研究加強驗樓安排，包括驗樓行「孖咇」，由一

名改為兩名專業人員把關。 

全港類似舊樓為數不少，加上劏房嚴重，若屋宇署巡查工作馬虎，業主

以為問題不嚴重又或心存僥倖，忽視樓宇維修工作，將嚴重影響樓宇及住戶

的安全，為免類似事件重現，我們希望小組委員會可盡快召開特別會議，並

邀請政府官員出席，介紹屋宇署現時巡查驗樓的程序，並就裁判官的批評及

建議，以及如何改善屋宇署現時的巡查驗樓制度作出討論。 

謝謝作出相關安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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